
  

 

 

 

 

  

 

 

 

 

政府产业署  

二零零八年工作报告  

政府产业署的工作主要涵盖三个范畴，分别是租售和编配、物业

管理和产业的使用。  

I. 租售和编配  

2.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以经济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满足政府的物

业需求 (主要用作办公地方和宿舍 )。  

办公地方的供求  

3. 在二零零八年，本署分配了约 25 800 平方米的办公地方给 42 个

局／部门，以满足其需要。新租和续租的办公地方分别约有  12 700

平方米和 50 000 平方米。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署管

理的办公地方总面积约为  978 100 平方米。年内，办公地方的占用率

一直维持在  99.9%的水平。  

4. 在二零零八年，本署继续在可行情况下停止租用物业，并透过按

年进行的办公地方检讨机制，鼓励各局／部门对中短期内所需办公地

方定期进行审慎检讨。与二零零七年比较，二零零八年政府租用的办

公地方净减少  1 200 平方米，各个停止租用物业项目合共节省的租金

为每年 4,500 万元。  

5. 为重置受中九龙干线工程影响的政府办公室，当局计划在西九龙

兴建一幢新的政府办公大楼。本署负责统筹受影响的各个部门推行重

置计划，以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  

6. 配合发展局和规划署进行的启德规划检讨，本署现正计划在启德

发展另一幢新政府办公大楼。这项建议让政府有机会把目前散布不同

地点的政府办事处集中起来、减少政府租用办公地方的开支，以及腾

出一些位于黄金地段的政府办公地方作其它用途。本署已积极联络工

程 部 门 并 作 出 协 调 ， 亦 已 物 色 使 用 部 门 ， 以 便 尽 快 推 行 这 项 工 程 计

划。最新的施工和完工日期分别定于二零一零年年底和二零一三年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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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物业  

7. 在二零零八年，本署为各经济贸易办事处管理十二项海外自置物

业 (五项在北美洲、三项在欧洲、三项在亚洲、一项在澳洲 )和六项租

用物业 (伦敦、布鲁塞尔、多伦多、广州、上海及成都各一项 )。  

宿舍  

8. 为更妥善规管宿舍的使用和管理，本署在二零零三年推出新的部

门宿舍分类安排。由先前分为因工作需要而设的宿舍和一般宿舍，改

成分为纪律部队人员宿舍、司法机构人员宿舍、因工作需要而设的宿

舍和一般宿舍。  

9. 在二零零八年，本署继续就部门宿舍的使用进行定期检讨，以确

保宿舍妥善及有效使用。年内，本署完成了  42 个因工作需要而设的

宿舍单位的周年检讨，并批准保留其中  40 个。至于已不再用作原来

批准用途的宿舍，已改作其它有价值用途，例如重新分类为一般宿舍

或列为过剩宿舍。  

10. 年内，本署停止租用四个纪律部队人员宿舍单位。在二零零八年

年底，各部门合共约有 22 300 个部门宿舍单位。  

新宿舍计划  

11. 本署在二零零六年通过在屯门湖康街兴建设有  336 个单位的香港

警务处已婚初级警务人员宿舍。该新宿舍计划已于二零零七年动工，

预计在二零一零年完成。  

审核办公地方和宿舍的需求  

12. 在购置政府物业方面，本署的其中一项职能是订定分配面积的标

准及审核分配面积的建议。本署是产业检审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

负责研究并厘订政府办公地方和建筑物的设计标准、审议拟建的部门

专用楼宇的办公及设施用地列表，并确保已适当考虑空间是否获充分

利用。  

13. 在二零零八年，本署共处理了  61 个局／部门提交的  460 宗办公

地方申请，涵盖的总面积约为 427 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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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建筑工程计划  

14. 政府产业署署长及副署长分别是政府产业工程策略小组和小规模

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成员。政府产业工程策略小组及小规模建筑工程委

员会负责审核、审议和审批各局／部门所提交在整体拨款  3101GX 项

下进行小规模建筑工程计划的拨款申请。在二零零八年，本署审核了

90 项在整体拨款项下进行小规模建筑工程的计划，并接获  53 宗拨款

申请，其中有  39 项工程计划获支持进行。  

II. 物业管理

15.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以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本署辖

下的政府物业；改善和更新政府物业，以切合不断转变的需要；以及

确保在私人发展计划内，政府作为“政府、机构或小区用途物业”业

主的权利及责任，已纳入适当的法律文件内。  

16. 本 署 共 管 理 49 幢 联 用 办 公 大 楼 (面 积 约 67 万 平 方 米 )、 近

23 000 个宿舍单位 (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 )，以及  209 项由财政司司

长法团拥有的非住宅物业。  

物业管理服务合约  

17. 本署在二零零一年首次把物业管理工作外判给私人物业管理公司

承办。本署就辖下所有住宅及非住宅物业，共批出了四份表现与成效

为 本 的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合 约 ， 其 中 九 龙 及 新 界 区 各 有 一 份 ， 香 港 岛 两

份。该四份新的物业管理服务合约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18. 在二零零八年，四份物业管理服务合约有效运作。物业管理服务

承办商的平均表现水平得分达  97%，高于所订的  95%目标。本署会继

续监察物业管理服务承办商的服务表现，以期提高这些承办商的服务

效率和效益。  

财政司司长法团物业的管理

19. 作为财政司司长法团的代表，本署负责管理在私人发展计划内由

财政司司长法团拥有的物业。这项工作旨在就有关物业履行业主的角

色和责任，例如缴付管理费及审核管理开支预算和装修／修葺工程预

算。此外，本署亦负责处理有关楼宇损坏或占用人造成滋扰的投诉，

并派员以财政司司长法团代表的身分，出席有关物业的业主委员会及

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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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私人发展计划内的政府物业审阅公契和转让契

20. 本署获财政司司长法团授权，就财政司司长法团拥有的物业签立

公契和转让契。为确保这些物业的公契和转让契妥为反映政府作为私

人发展计划内政府物业业主的意向、利益、权利和责任，本署代表财

政司司长法团审核公契拟稿，并在有需要时与其它政府部门及／或发

展商联络和磋商。本署代表政府担任政府物业的拥有人，在有关发展

计划中就政府所占的业权份数享有管理、保养及经常费方面的长期财

务权益。在二零零八年，本署共审核了  18 份公契及转让契。  

III. 产业的使用  

21.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使所有政府土地得以地尽其用，并充分发展

具潜力的过剩物业作其它政府用途或商业用途。有关工作主要包括：  

(a) 找出未尽其用的土地，并在适当情况下与使用部门联络，以便腾

出土地作其它政府用途或另行处置；  

(b) 在土地预留阶段，就善用土地的方法向政府部门提供意见；就规

划建议及研究、政府拨地及短期租赁事宜提出意见；以及  

(c) 监察由政府部门发展的土地的使用情况，以期充分发挥土地的使

用潜力，并在适当情况下，协助物色土地联用者。  

22. 在二零零八年，共有五幅未获充分使用的土地 (总面积约 2.3 公

顷 )准备腾出作其它用途或另行处置。年内，本署审批了  32 宗土地使

用个案。  

发展物业作商业用途  

23. 本 署 在这个范畴的工作包括以招标或直接磋商方式把政府楼宇

内的适当地方 (包括过剩物业 )作商业用途，以及以商业或象征式租金

(视何者适用而定 )向非政府机构出租有关楼宇。发展物业作商业用途

的服务包括公开招标承租具商业价值的政府物业、直接磋商出租物业

作商业用途、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使用过剩物业、向非政府机构出租

政府物业，以及管理与商业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签订的租约。在二零零

八年，本署出租了  670 项物业作商业用途，租金总收入约为  4.14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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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过剩政府宿舍  

24. 善用物业的另一项主要措施是出租过剩政府宿舍。我们已委聘物

业租赁代理提供服务，为物业作市场推广，安排准租户参观物业，向

准租户索取数据，以及代表准租户作出要约。  

25. 在 二零零八年，本署向私人机构出租了一共  410 个 过剩宿舍单

位，所得总收入为  2.12 亿元。  

政府产业署  


二零零九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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